
顺 德 职 业 技 术 学 院

顺职院纪检字【2022】6 号

关于转发《关于做好 2022 年中秋国庆节点纠“四风”

树新风工作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党总支部（直属党支部），党（群）政管理机构、教学机构、教辅

机构：

现将《中共佛山市纪委办公室<关于做好 2022 年中秋国庆节点纠

“四风”树新风工作的通知>》转发给你们。请广大教职工特别是党

员干部认真学习领会，切实提高政治站位，时刻绷紧廉洁自律这根弦，

守规矩、知敬畏、过廉节，坚决防止“四风”滋生蔓延，确保节日期

间风清气正。各党组织坚持“教育在先、警示在先、预防在先”的原

则，把“节点”当“考点”，紧盯“四风”隐形变异和苗头性倾向性

问题，组织开展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、纠治“四风”问题的检查暗

访，并及时上报相关情况。

请各部门于 9月 20日之前通过企业微信报送附件 2及节点纠“四

风”树新风情况报告（包括节日风气总体状况、干部群众的感受、工

作开展情况、发现的问题等）至学校纪检办公室，联系人：张俊婷

22327197。以上两项材料均需报送可编辑 Excel 或 Word 版本及盖章



扫描件，报送时请以“部门+纠‘四风’树新风情况资料”命名。如

有补充完善情况请于 10月 8日 8:00 前报送。

附件 1：《中共佛山市纪委办公室<关于做好 2022 年中秋国庆节

点纠“四风”树新风工作的通知>》

附件 2：2022 年中秋国庆期间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有关情况统

计表

纪检办公室

2022年 9 月 8 日


